
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
电气教字〔2021〕5 号

关于 2021 届学生毕业证发放相关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保证 2021 届学生顺利离校，现将毕业证发放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1.5 月 14 日前符合毕业条件且有学历照片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及

学历照片，各二级学院于 5 月 28 日至教务处领取，由各二级学院发

放。

2.往届生请本人携带《往届生离校清单》原件到教务处领取毕业

证。

3.各二级学院严格按《离校清单》发放毕业证，一单一证。

4.6 月 15 日前将所有《离校清单》及未发放的毕业证移交教务

处。

5.毕业证书有且仅有一份，丢失不补，原则上必须本人领取。如

有特殊原因本人不能回校领取的，可委托他人代领，但必须出示委托

书并附双方身份证复印件。

6.毕业设计补考、CRP 诚信积分等于 6月 15 日前达到毕业条件



者，各二级学院统一报送材料至教务处，6月 25 日学生带《离校清

单》至教务处领取毕业证。

7.教务处按时间截点分两批发放毕业证，不零星办理。

8.毕业日期为 6 月 30 日，7月 1 日起学生可登陆学信网网站查

询本人学历。

9.6 月 15 日后未达到毕业条件的预计毕业生均注册“结业”，

结业学生于三年内达到毕业条件，可 11月及 5 月申请毕业，其余时

间不办理。超过三年未达毕业条件者，不再注册“毕业”，学生可申

领结业证书。

附：委托书、离校清单

教务处

2021 年 5月 14 日



个人授权委托书

委托人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

受托人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

因本人 原因，无法按时回校。兹委托受

托人 为我代理人，全权代表我办理

等相关手续事项。

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，我均予承认，并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
委托人：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

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

离校通知单

二级学院： 专业： 班级： 姓名：

序号 单 位 内 容 经办人盖章

1 二级

学院

班主任 领取离校通知单、办理相关手续

指导老师 顶岗实习手册、毕业设计

就业专干 就业材料（含问卷调查）

2 图文网络技术中心 归还图书

3
学

工

部

3.1 宿管中心 寝室卫生、灯具、钥匙、家具等

3.2 事务中心 归还学生证、确认还款手续等 归

3.3 事务中心 转团组织关系

4 组织人事部 转党组织关系（党员）

5 财务处 各种费用情况

6 教务处 成绩管理、领取毕业证

备注：本人携身份证凭此表原件领取毕业证。

赔
偿
情
况

名 称 经办人盖章

家具损坏

图书损坏

工量具等（电梯工程学院学生）


